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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规〔2023〕2 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
试验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工作，我厅

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江苏省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主要农

作物品种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管理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

结合我省实际，修订了《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实

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实施细则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3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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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
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工

作，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江

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主

要农作物品种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管理工作的通知》相关要

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联合体成员单位应为省内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且

有相应作物育种能力的单位。

第三条 每个联合体成员单位不少于 5 个，自愿组成并确定

1 个牵头单位和 1 名试验主持人。联合体牵头单位（以下简称“牵

头单位”）负责联合体试验的组织实施，试验主持人负责试验的

具体实施。

第四条 牵头单位近 3 年至少有 1 个同类型品种通过审定，

有 3 个及以上专业从事育种和品种区域试验的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至少 1 人为高级技术职称。试验主持人应具备高级技术职

称，并具有丰富的相关工作经历。牵头单位和试验主持人原则

上 3 年内不得调整。

第五条 联合体组建时，每个成员单位均应有自有品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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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参试品种应符合《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的

相关要求，在同一生态区只能参加一个渠道的品种试验，第一

育种者须为联合体成员单位，报审时不得更改育种者。

第六条 在同一作物的同一生态试验区组，一个法人单位只

能参加一个联合体；具有相同法定代表人的单位、同一企业的

控股子公司等不能参加同一联合体。

第七条 每个联合体只能开展 1 组试验，每组试验参试品种

数不少于 5 个，不多于 15 个。

第八条 联合体试验申请者应当向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品审办”）提交以下材料：

（一）联合体试验申请表；

（二）联合体试验牵头单位及主持人资质材料；

（三）联合体合作协议；

（四）委托试验合作协议；

（五）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

联合体组建时应提交以上所有材料；组建后应每年提交联

合体试验实施方案；联合体成员或试验承担单位中途变更的，

须重新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并上报省品审办。

牵头单位负责材料提交，每年 2 月 15 日前提交稻、玉米、

大豆、棉花申请材料，每年 8 月 31 日前提交小麦申请材料，过

期不予受理。

第九条 联合体合作协议由联合体成员单位签订，明确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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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和义务，有效期不少于 3 年，须经所有成员单位盖章。

第十条 委托试验合作协议由牵头单位与试验承担单位及

相关鉴定检测单位签订，有效期不少于 3 年。

试验承担单位应具有稳定的试验用地、仪器设备、技术人

员等。

抗逆性鉴定、DNA 指纹检测机构应与我省区域试验一致；

品质检测应当由具有资质的或者我省区域试验指定的检测机构

承担；转基因成分检测应当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

第十一条 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须符合《江苏省主要农作物

品种审定规定》要求，参照省区域试验实施方案制定，确保试

验设计、主要内容、相关要求与省区域试验一致。

第十二条 省品审办对联合体试验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在

30 日内书面告知申请者审核结果。审核通过的，同意其开展联

合体试验，并纳入省品种试验统一管理。

第十三条 试验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

的要求实施试验。

第十四条 联合体试验参试品种的 DUS 测试由育种者自主

实施或委托农业农村部授权的测试机构开展。

申请者自主进行 DUS 测试的，应当在播种前 30 日内，将

测试方案报江苏省种子管理站。省种子管理站对 DUS 测试过程

进行监督检查，对样品和测试报告的真实性进行抽查验证。

第十五条 联合体试验品种标准样品由牵头单位在品种生



— 5 —

产试验阶段按照当年相关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实施方案规定的要

求统一提交。

第十六条 牵头单位应该严格审核品种参试条件、品种选育

报告、承试单位条件、试验设计布局、试验操作质量、报审材

料等，定期组织开展区域试验、生产试验考察，检查试验质量、

鉴评品种表现，并形成考察报告报省品审办。牵头单位应定期

组织承试人员开展试验技术培训，提高试验质量。联合体试验

应自觉接受种子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完成当年试验后，牵头单位撰写试验总结报告，

稻、玉米、大豆、棉花于 12 月 15 日前，小麦于 7 月 15 日前将

总结报告提交省品审办审核，并提交区试总结会审议。

第十八条 对于完成试验程序的品种，牵头单位应当及时将

品种审定申请书、各试验点数据、抗逆性鉴定报告、品质检测

报告、汇总结果、DUS 测试报告提交省品审办，稻、玉米、棉

花、大豆品种于 2 月 15 日前提交，小麦品种于 9 月 15 日前提

交。

第十九条 联合体对试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牵头单位要建

立联合体试验信息档案，保证试验数据可追溯。

试验信息档案包括品种参试申请、试验实施方案、试验原

始数据、试验总结报告等相关材料，保存期不少于 5 年。

第二十条 联合体牵头单位对试验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和试

验质量的可靠性负责，对试验操作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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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单位要责令其限期整改。对试验基本条件有明显缺陷、未

按试验方案实施、限期整改不到位的试验承担单位，终止试验

程序，取消承试资质。

第二十一条 联合体成员单位、鉴定检测单位、试验承担单

位及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按照《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

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二十二条 联合体试验产生的费用由联合体自行承担。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23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原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2017 年 7 月 18 日印发的《江苏省主

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实施细则（暂行）》（苏农规〔2017〕2

号）同时废止。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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